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㇐、活動宗旨 

 全國連鎖加盟創新創業競賽到今年已經邁入第四屆，為了繼續傳達「Adaptive Creative for 

Chain & Management 」的精神廣邀各高中職及大專院校公開徵選傑出設計作品，讓本競賽成為

創意設計匯流平台，並藉此競賽培養學生個人與團隊的表達能力，透過清楚的文案內容與口頭報告

來傳達創意，落實智慧校園創新應用之實作導入，展現新創實力。 

二、競賽主題 
  本競賽主要藉由【新營業據點】、【複合店】及【店中店】或任何可能之經營模式提出企劃案，
替選定品牌在設立新營業據點方面提出相關評估及執行方案。 
競賽主題相關資訊如下： 
(㇐) 事業領域 

以天仁 CHAFFEE 之營業型態設立新營業據點的發想，且未來以朝向發展成連鎖加盟體系為目
標。 

(二) 店面地點 
全台灣各地皆可，並無限制。 

(三) 創業資金 
無設限，請於企劃書中表明投資預期收益。 

(四) 企劃書範例 
詳見活動網頁。 

(五) 業主授權資訊 
線上報名完成方可下載，請詳見活動網頁 1。 

三、報名資格與參賽團隊 

(一) 中華民國在學大專院校及高中職學生（含應屆畢業生）。 
(二) 組隊報名參加方式，以 4～6人組成團隊，可以跨校與跨科系組隊，團隊需有隊名，並需有指導

老師，並且指派一人擔任隊長兼聯絡人，每一人僅限參加一組隊伍。 
(三) 報名完成後，不得任意更換隊名及成員，若部分人員因故無法參加而需更換時，請事前通知主

辦單位並取得同意；倘未通知主辦單位，主辦單位有權利決定是否取消資格。 

四、競賽規則 

(一) 競賽分組: 本競賽共分兩階段：創業計劃書競賽及創新創業軟體應用競賽，大專組及高中職組
分開進行評比 

(二) 創業計劃書競賽評分: 產品與服務創意 20%、內容豐富度 30％、經營模式邏輯 30％、分析工具
應用 20%。 

(三) 創新創業軟體應用競賽評分 2: 前述創業計畫書書面資料 20%、Fancy Designer影音資料+實際動
線模擬功能操作現場報告 80% 

(四) 學生團隊作品須是參賽隊伍自行創作且從未公開發表，競賽過程嚴禁抄襲、剽竊、使用不當手
段或盜/冒用他人作品，若有發生以上情事，經查證屬實將取消參賽或得獎資格、追回獎金並保
留法律追訴權，其間產生之法律問題，參賽隊伍需自負責任。 

 

  



五、競賽時程 

活動項目 時    程 
線上報名 即日起 
競賽說明會(品牌介紹)  2017 年 3 月 22 日 
高中職企劃書撰寫教學研習營(限高中職報名參加，4 小時研習證明) 
書審資料截止日 2017 年 5 月 1 日 
決賽隊伍入圍公布、創業計畫書決賽名次公佈 2017 年 5 月 5 日 
FancyDesigner 軟體教學 2017 年 5 月 22 日 
繳交決賽影音上傳連結 2017 年 6 月 1 日 
網路最佳人氣截止(採當天傍晚 18:00 決賽隊伍 YOUTUBE 點閱率)  2017 年 6 月 6 日 
創新創業軟體應用競賽決賽 2017 年 6 月 7 日 

 ★各高中職參賽學校若需企畫書撰寫教學，歡迎透過電話與本學程聯絡(02-26585801#5731)，將儘速安排教學團隊 
至貴校進行教學。 

六、作品規範及繳交方式 

(㇐) 企畫書: 
1. 字體 12號字，單行間距，應有封面、目錄及頁碼且引用參考資料須標註資料來源。 
2. 置封面頁，載明創業計畫書名稱、參賽者姓名。(勿出現校名及指導老師) 
3. 作品以 PDF或 DOC檔提供電子檔。(檔案名稱請以「隊名_店名」，請勿使用特殊字元或
符號)。 

4. 創業計畫書內容請參見範例。 
(二) 作品繳交地址: 

截止日前郵寄地址: 114 台北市內湖環山路一段五十六號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連鎖加盟經營管理
學位學程收(郵戳日期為憑) 

七、獎勵辦法: 

 本次競賽總獎金 60,000元依據參賽隊伍性質劃分並各取競賽金獎、銀獎、銅獎及佳作若干名 3: 

   類別 

獎項 

競賽獎金 

大專院校組 高中職組 

前三名 

獎金 
共 60,000 及獎狀 

佳  作 獎 狀 獎 狀 

最佳人氣 獎狀及獎品 獎狀及獎品 
 
註 1:為保護合作夥伴，參賽隊與線上報名時須線上簽署天仁 Chaffee 圖文資料使用授權書，方可參賽即取得相關資料使
用權。 
註 2 創新創業軟體應用競賽評分: 
(1)決賽作品報告及 Q&A 問答，共 15 分鐘。(主辦單位得視實際狀況調整之)。 
(2)決賽地點:台北市德明財經科大進行口頭報告與作品介紹，缺席視同放棄參賽權利。 
註 3:若參賽隊伍所提出之企畫書性質差異明顯，主辦單位得依此進行再分組及獎金劃分(獎金總額不變)。 
 


